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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上市流通限售股为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邦股

份”、“公司”、“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数量为 17,462,518 股，占公司总股本
21.83%。

● 本次解禁的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7 月 22 日（星期三）。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9 年 7 月 3 日出具《关于同意广州方邦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212 号），同意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自律监管决定书》
（〔2019〕151 号），同意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000 万股，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的 2,000 万股已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其中自
2019 年 7 月 22 日起上市交易的股份数量为 18,253,153 股， 网下申购限售股份数量
为 946,847 股，战略配售限售股份数量为 800,000 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6,000 万股，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8,000 万股。

本次上市流通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公司股东取得的股份，限售股股东
数量为 4 个，分别为易红琼、苏州松禾成长二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松禾创投”）、叶勇、夏登峰，上述股东所持有限售股数量为 17,462,518 股，限售
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17,462,518 股，占公司总股本 21.83%，该部分限售股将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起上市
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 80,000,000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为 18,253,153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61,746,847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
股形成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各限售股股东承诺所持有的

股票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各限售股股东关于
股份锁定或减持意向的承诺如下：

1、股东易红琼的承诺
（1）本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

发行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如本人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本人持有的本次公开发行前的发行人

股份， 每年转让的股份最高可至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 100%（若发行人有送股、
转增股本或增发等事项的，上述股份总数应作相应调整）；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发行人上市后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价格应作相应调整）。

（3）若本人拟减持发行人股份，将在减持前 3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交易
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持有发行人股份低于 5%以下时除外。

（4）根据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出现不得
减持股份情形时，承诺将不会减持发行人股份。 锁定期满后，将按照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方式减持， 且承诺不会违反相关限制
性规定。 在实施减持时，将依据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备案、公告程序，未履行法定程序前不减持。

2、股东松禾创投的承诺
（1）本企业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次发行前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如本企业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本企业持有的本次公开发行前的发

行人股份，每年转让的股份最高可至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 100%（若发行人有
送股、转增股本或增发等事项的，上述股份总数应作相应调整）；且减持价格不低于
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价格应作相应调整）。

（3）若本企业拟减持发行人股份，将在减持前 3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交
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持有发行人股份低于 5%以下时除外。

（4）根据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出现不得
减持股份情形时，承诺将不会减持发行人股份。 锁定期满后，将按照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方式减持， 且承诺不会违反相关限制
性规定。 在实施减持时，将依据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备案、公告程序，未履行法定程序前不减持。

3、股东叶勇的承诺
（1）本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

发行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根据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出现不得

减持股份情形时，承诺将不会减持发行人股份。 锁定期满后，将按照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方式减持， 且承诺不会违反相关限制
性规定。 在实施减持时，将依据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备案、公告程序，未履行法定程序前不减持。

4、股东、监事夏登峰的承诺
（1）本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

发行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

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若本人
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本人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将继续
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

①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②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
③《公司法》对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3）根据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出现不得

减持股份情形时，承诺将不会减持发行人股份。 锁定期满后，将按照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方式减持， 且承诺不会违反相关限制
性规定。 在实施减持时，将依据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备案、公告程序，未履行法定程序前不减持。

（4）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

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就方邦

股份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方邦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均履行了相应股份锁定

承诺；

（2）方邦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数量和时间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方邦股份与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方邦股份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17,462,518 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7 月 22 日。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

1 易红琼 7,512,672 9.39% 7,512,672 0
2 松禾创投 5,845,800 7.31% 5,845,800 0
3 叶勇 2,695,420 3.37% 2,695,420 0
4 夏登峰 1,408,626 1.76% 1,408,626 0

合计 17,462,518 21.83% 17,462,518 0

注：表格中单项数据加总数与表格合计数存在微小差异，系因计算过程中的四
舍五入所形成。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1 首发限售股 17,462,518
合计 17,462,518

六、上网公告附件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

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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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037 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 （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0/7/16 － 2020/7/17 2020/7/17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0 年 5 月 20 日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19 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204,000,00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 0.037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7,548,000 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 （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0/7/16 － 2020/7/17 2020/7/17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
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
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本公司股东吴应宏、吴应举、朱慧娟、张家忠、邓德彪的现金股利由公司自行发

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 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
通知》（财税 [2012]85� 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
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37 元； 对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持股 1� 年以内
（含 1�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37 元，
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
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
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 20%；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限售股的自然人股东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 10%，由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033 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
47� 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股息人民币 0.033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
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股东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

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的规定，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 A� 股的
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本公司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
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33� 元（其中，每股分配现金红利 0.037 元，扣
税 0.004� 元）。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法人股东和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 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37� 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实施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51-63475077
特此公告。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3768 证券简称：常青股份 公告编号：2020-028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1,542,139 股， 限售期为自公司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本公司确认，本次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
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 除战略配售股份外，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20,625,214 股， 限售期
为自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7 月 22 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一）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9 年 7 月 2 日下发《关于同意上海微创心脉医

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1179 号），同
意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心脉医疗”或“公司”或“本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并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挂牌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800 万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公
司总股本为 71,978,147 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 57,997,295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80.58%；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 13,980,85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9.42%。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为 1,542,139 股， 涉及股东 1 名， 限售期为自公
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
售股为公司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持有的限售股， 涉及股东 6 名， 股份数量为
20,625,214 股，限售期为自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本次申请上
市流通的限售股合计 22,167,35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0.80%，将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

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形。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的限售承诺或安排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共 6 名，分别为上海联木企

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虹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阜釜企业管理咨
询中心（有限合伙）、上海久深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金佳泰贰期
（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张江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根据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上市
公告书》，上述 6 名股东所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的限售承诺如下：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
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
部分股份；

（2）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本企业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
有），上缴发行人所有；

（3） 本企业将向发行人申报本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
及相应变动情况。 本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持股变动申报工
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本企业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

2、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参与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设立的资产管理
计划为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心脉 1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根据《上海微创
心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其
获配的股份受限于如下限售安排：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股票的限售安排：发
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所持的 154.2139 万股股票
的限售期限为 12 个月，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的承诺或安排的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限售承诺

或安排，不存在未履行相关承诺或安排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联合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菁证券有限公司认为：

心脉医疗本次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规的要求；本次解除
限售股份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
东承诺或安排；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或安排；公司与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联合保荐机构对心脉医疗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22,167,353 股。
1、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1,542,139 股，限售期为自公司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
略配售股份数量。

2、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公司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持有的
限售股数量为 20,625,214 股， 限售期为自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
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7 月 22 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
（股）

1 上海联木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 6,088,238 8.46 6,088,238 0
2 上海虹皓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 5,294,140 7.36 5,294,140 0

3
上海阜釜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

伙 ） 3,791,911 5.27 3,791,911 0

4
上海久深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 2,625,183 3.65 2,625,183 0

5
中金佳泰贰期 （天津 ）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502,212 2.09 1,502,212 0

6 上海张江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323,530 1.84 1,323,530 0

7
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心脉 1 号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542,139 2.14 1,542,139 0

合计 22,167,353 30.80 22,167,353 -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造成。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限售期（月 ）

1 首发限售股 20,625,214 12 个月

2 战略配售股份 1,542,139 12 个月

合计 22,167,353

六、上网公告附件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菁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3 日

证券代码：688016 证券简称：心脉医疗 公告编号：2020-024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3,456,000 股， 限售期为 12 个月。 本

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 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52,669,718 股。
●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7 月 22 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2019 年 7 月 4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同意交控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219 号），同意交控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控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4,000 万股。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后总股本为 16,000 万股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32,738,183 股，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为 127,261,817 股。 其中，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的 1,805,817 股限售股
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上市流通。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本
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3,456,000 股，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
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52,669,718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为 16 名， 限售股数
量共计 56,125,71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08%，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发行的股票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未发生配股、送股、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

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发行前股份作出的承诺如下：
（一）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的承诺
1.� 发行前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北京爱地浩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唐

涛承诺，本单位 / 本人所持公司股票自公司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本单位所
持公司股份。

2.� 担任董事 / 高管的股东李春红、张建明承诺，本人所持发行人股票自发行人
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所持发行人股份。 发行人 A 股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
如发行人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股
票的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该日后第一个交易
日）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并上市时的发行价格的，则本人所持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
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3.� 担任高管兼核心技术人员的股东刘波承诺， 本人所持发行人股票自发行人
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和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 在本人前
述承诺的股份锁定期届满之日起 4 年内， 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
本人所持发行人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25%。 发行人 A 股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发行
人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股票的发
行价格，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
价低于本次发行并上市时的发行价格的， 则本人所持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
延长六个月。

4.� 发行人其他股东承诺，本单位 / 本人所持公司股票自公司上市之日起 12 个
月内不转让本公司所持公司股份。

（二）发行前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 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北京爱地浩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唐涛承

诺，本单位 / 本人在股份锁定期满后的两年内，每年减持股份的合计总数不超过前
述股东上一年末合计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若减持当年发行人出现公积金
或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的情形，则上一年度末总股本计算基数要相应进行调整。 可
供减持数量不可累积计算，当年度未减持的数量不可累积至下一年。

本单位 / 本人在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本次
发行上市的股票发行价。 如果发行人上市后因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等原因除权、除息的，则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调整。

本单位 / 本人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
得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1%，通过大宗交易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发
行人股份总数的 2%。 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进行减持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
低于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5%，转让价格下限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行，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并遵守《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规定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在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进行减持时，将在减持前三个交易日进
行公告，减持价格（如因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除权、除
息的，则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调整）不低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发行价格。 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在二级市场减持首发前股份的，应当在
首次卖出的 15 个交易日前，披露减持计划，应当在减持计划实施完毕或者减持计
划届满后的 2 个交易日内，披露减持情况。

2.� 担任董事 / 高管的股东李春红、 张建明以及担任高管兼核心技术人员的股
东刘波均承诺，在本人承诺的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发行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或间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所持股份总数不超过 1,000 股的除外；自本人申报离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转
让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如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本人承诺减持股份的价格不低于
本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股票的发行价格， 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
则要求。 如本次发行并上市后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格应做相应调整。
本人承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该承诺。

本人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发
行人股份总数的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
的 2%。 本人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进行减持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于发行
人股份总数的 5%，转让价格下限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人通过协议转让方式
减持股份，减持后持股比例低于 5%，在减持后 6 个月内继续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规定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本人在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进行减持时，将在减持前三个交易日进行公

告，减持价格（如因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除权、除息
的，则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调整）不低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
行价格。

此外， 发行前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北京爱地浩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及唐涛、担任董事 / 高管的股东李春红、张建明以及担任高管兼核心技术人员的股
东刘波均承诺：

发行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单位 / 本人不减持发行人股份：a、发行人或者
本人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 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 6 个月的；b、本人因违反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 3 个月的；c、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情形。

发行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标准的，自相关决定作出之日起
至发行人股票终止上市或者恢复上市前，本单位不得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a、
发行人因欺诈发行或者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b、 发行人
因涉嫌欺诈发行罪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c、其他重大违法退市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
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一）交控科技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

定承诺；
（二）交控科技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本次实际可流通股份数量及

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三）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交控科技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
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 保荐机构对交控科技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事
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56,125,718 股
1.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3,456,000 股，限售期为 12 个月。 本公

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2.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52,669,718 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7 月 22 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

1
北京爱地浩海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13,200,043 8.2500% 13,200,043 0

2 唐涛 7,895,826 4.9349% 7,895,826 0

3
北交联合投资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 4,800,021 3.0000% 4,800,021 0

4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
确认持有人证券专用账户 3,807,607 2.3798% 3,807,607 0

5

中金公司－广发银行－中金
公司丰众 6 号员工参与科创
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3,456,000 2.1600% 3,456,000 0

6 张建明 2,931,858 1.8324% 2,931,858 0
7 李开成 2,931,858 1.8324% 2,931,858 0
8 马连川 2,931,858 1.8324% 2,931,858 0
9 刘波 2,931,858 1.8324% 2,931,858 0
10 王海峰 1,954,572 1.2216% 1,954,572 0
11 步兵 1,954,572 1.2216% 1,954,572 0
12 袁磊 1,954,572 1.2216% 1,954,572 0
13 黄友能 1,954,572 1.2216% 1,954,572 0
14 余蛟龙 1,954,572 1.2216% 1,954,572 0
15 马琳 977,286 0.6108% 977,286 0
16 李春红 488,643 0.3054% 488,643 0

合计 56,125,718 35.0786% 56,125,718 0
注：自然人股东宁滨先生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去世，宁滨先生所持股份暂时存

放于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确认持有人证券专用账户中。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限售期（月 ）

1 战略配售股 3,456,000 12

2 首发限售股 52,669,718 —

合计 56,125,718 —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交控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交控科技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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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504,000,000 股，限售期为 12 个月。本

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 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216,591,576 股。
●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7 月 22 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9 年 6 月 27 日以《关于同意中国铁路通信信

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135 号）同意注
册，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18 亿股，并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发
行后总股本为 10,589,819,000 股，其中限售股为 7,436,647,400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720,591,576 股。其中锁定期为 12 个月的部分首
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504,000,000 股，涉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
工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5 个（108,733,000 股）， 以及其他战略投资者 22 家
（395,267,000 股）。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19 年 7 月 16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的《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除前述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其他限售股数
量为 216,591,576 股，持股人为锁定期为 12 个月的 4 家内资股发起人股东。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合计为 720,591,576 股， 占目前公司股
本总数的 6.805%，将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总数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公司内资股股东诚通集团、国机集团、中金佳成就所持中国通号股份锁定事宜

承诺：“1、本公司持有的中国通号的 A 股股份，自中国通号首次公开发行的 A 股股
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中国通号本次发行上市前已持有的内资股股份， 也不由中国通号回购该
部分股份。 2、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3、
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
券监管机构对股份锁定期有其他要求， 本公司同意对本公司所持中国通号股份的
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

公司内资股股东中国国新就所持中国通号股份锁定事宜承诺：“1、本公司持有
的中国通号的 A 股股份，自中国通号首次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中国通号本次发行上市前
已持有的内资股股份，也不由中国通号回购该部分股份。 2、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
诺，本公司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3、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对股份锁定期有其他要
求，本公司同意对本公司所持中国通号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

本次上市流通的其他限售股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战略配售股份， 各战略
投资者承诺其限售期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上市流通限售股股东在限售期内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无
其他特别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以及股东承诺的内容；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中做出的相关承诺；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中金公司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720,591,576 股
1.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504,000,000 股，限售期为 12 个月。 本

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2.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216,591,576 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7 月 22 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 （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股 ）

1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85,470,000 0.807% 85,470,000 0

2 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 34,188,000 0.323% 34,188,000 0

3 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23,677,500 0.224% 23,677,500 0

4
中电电子信息产业投资基金
（天津 ）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3,677,500 0.224% 23,677,500 0

5 广东恒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3,677,500 0.224% 23,677,500 0

6
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23,677,500 0.224% 23,677,500 0

7 山东铁路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23,677,500 0.224% 23,677,500 0

8 国铁 （天津 ）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 （有限合伙 ） 11,839,000 0.112% 11,839,000 0

9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11,839,000 0.112% 11,839,000 0

10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1,839,000 0.112% 11,839,000 0

11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1,839,000 0.112% 11,839,000 0

12 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1,839,000 0.112% 11,839,000 0

13 四川交投创新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11,839,000 0.112% 11,839,000 0

14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
公司 11,839,000 0.112% 11,839,000 0

15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1,839,000 0.112% 11,839,000 0

1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1,839,000 0.112% 11,839,000 0

17
华夏 3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11,839,000 0.112% 11,839,000 0

18
博时科创主题 3 年封闭运作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1,839,000 0.112% 11,839,000 0

19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11,602,000 0.110% 11,602,000 0

20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6,037,500 0.057% 6,037,500 0

21 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5,801,000 0.055% 5,801,000 0

22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3,552,000 0.034% 3,552,000 0

23
中金公司－广发银行－中金公
司丰众 1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8,901,500 0.178% 18,901,500 0

24
中金公司－广发银行－中金公
司丰众 2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4,713,112 0.422% 44,713,112 0

25
中金公司－广发银行－中金公
司丰众 3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4,227,038 0.323% 34,227,038 0

26
中金公司－广发银行－中金公
司丰众 4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621,102 0.015% 1,621,102 0

27
中金公司－广发银行－中金公
司丰众 5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9,270,248 0.088% 9,270,248 0

28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机集团 ） 63,507,192 0.600% 63,507,192 0

29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国新 ） 63,507,192 0.600% 63,507,192 0

30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诚通集团 ） 63,507,192 0.600% 63,507,192 0

31 中金佳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金佳成 ） 26,070,000 0.246% 26,070,000 0

合计 720,591,576 6.805% 720,591,576 0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限售期（月 ）

1 战略配售股份 504,000,000 12

2 首发限售股 216,591,576 12

合计 720,591,576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部分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之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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